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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9年及 108年 12月 31日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於民國 87年 11月

30日經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8738228號函核准，並於同年 12月 16日正式設立於台

北市。 

本基金會以婦女權益之促進與發展為目的，辦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研議事項。 

（二）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研議事項。 

（三）關於婦女權益計畫研議事項。 

（四）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事項。 

（五）關於婦女權益相關問題之研究事項。 

（六）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事項。 

（七）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 

（八）其他有關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促進發展及推動事項。 

本基金會於民國 109年及 108年 12月 31日之員工人數分別為 21人及 20人。 

二、聲明依本法、本準則、相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本基金會財務報表係依照「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及其解釋編製。 

三、衡量基礎及其他重大會計政策 

本基金會之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衡量基礎 

資產負債之原始衡量，以歷史成本衡量為原則。其後續衡量通常亦採

用歷史成本為衡量基礎，惟亦常結合其他衡量基礎，如成本與淨變現價值

孰低、變現（清償）價值與公允價值等。 

（二）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

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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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債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負債為非流動負債。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供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

之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

期存款或投資。 

（四）應收款項及備抵呆帳 

應收款項原始認列係按設算利率計算其現值，後續並以有效利息法按

攤銷後成本衡量。但一年期以內之應收款項，其現值與到期值差異不大且

其交易量頻繁者，則不以現值衡量。 

應收款項之減損評估，係先對個別重大之應收款項客戶進行個別評估，

當存在客觀證據顯示，重大之應收款項客戶發生減損者，即個別評估其減

損金額；其餘未存在客觀證據顯示發生減損之重大應收款項客戶，以及非

個別重大之應收款項客戶，則按具類似信用風險特徵者進行群組分類，分

別評估各該群組應收款項之減損。 

（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成本係指

為取得資產而於購買或建置時所支付之現金、約當現金或其他對價之公允

價值及拆卸、移除之估計成本。當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部分的

耐用年限不同時，則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單獨項目處理。 

折舊係採直線法，依下列耐用年數計提：辦公設備 3至 5年。估計耐

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預期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有重大變動時進行檢

視，任何估計變動之影響依會計估計處理。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一部分進行重大重置時，若該重置部分之

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則該重置成本認列為該項目之帳面金

額，被重置部分之帳面金額則予以除列。 

處分或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以處分價款

與帳面金額之差額決定，並列為當期損益。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時，該未實現重估增

值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

重估年度翌年起，以重估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折舊。其他權益中之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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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重估增值於資產處分峙，轉列為當期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 

（六）收入 

收入係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並扣除估計之客戶退貨、

折扣及其他類似之折讓。 

1.勞務收入及利息收入 

當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可合理估計時，勞務收入於實現或可實現時

認列；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無法合理估計時，僅在已發生成本之可回收

範圍內認列收入。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採有效利息法認列。 

2.銷售商品收入 

銷售商品係於下列條件完全滿足時認列收入：(1）已將商品所有權

之重大風險及報酬移轉予買方；（2）本公司對於已經出售之商品既不持

續參與管理，亦未維持有致控制；（3）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4）與

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及（5）與交易有關之已發生

或將發生之成本能可靠衡量。銷貨收入之對價為一年期以內之應收款時，

其公允價值與到期值差異不大且交易量頻繁，則不按設算利率計算公允

價值。 

（七）所得稅 

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四條規定，因本基金會之基金總額全由內政部所捐助，不受使用於與其創

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

十之限制，故非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完全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本基金會對於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收支，所得稅費用包括當期及遞延所

得稅，並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之項目相

關之當年度及遞延所得稅，係分別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 

1.當期所得稅 

本期及前期依課稅所得計算之應付所得稅尚未支付之範園，認列為當

期所得稅負債；若本期及前期已付金額超過該等期間應付金額，則超過部

分認列為當期所得稅資產。當期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係以報導期間結束日

已立法並適用之稅率及稅法所計算預期應付或可回收之所得稅金額衡量。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係於次年度經

股東會通過盈餘分配案後，始就實際盈餘之分配情形，認列未分配盈餘之

所得稅費用。 

2.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就資產及負債之課稅基礎與帳面金額間之暫時性差異

予以認列，並按暫時性差異預期迴轉期間，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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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質性立法之適用稅率衡量。 

對於未使用之課稅損失、所得稅抵減以及可減除之暫時性差異，在

未來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可供使用之範圍內，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加以重新檢視評估調

整。 

四、會計政策變更之理由及影響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會計政策變更情事。 

五、受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限制者，應註明其限制、時效及有關事項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未有受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限制情事。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此分類標準之表達，業已併入三、衡量基礎及其他重大會計政策說明。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未有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八、淨值之變動及重大事項 

(一)永久受限淨值 

本基金會 87年 12月 16日辦妥法人登記，登記財產總額為 10億元，截

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登記財產總額為 10億元，列為永久受限淨值。 

(二)未受限淨值 

本基金會無指定用途淨值，未受限淨值均為累積結餘，109年 1月 1日

餘額為 47,329,416元，本年度稅後餘絀 13,085元，截至 109年 12月 31日

止，未受限淨值-累積結餘為 47,342,501元。 

九、投資相關資訊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投資情形。 

十、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 

十一、重大災害損失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重大災害損失。 

十二、獎勵或捐贈之對象、金額與當年獎勵或捐贈累計額度達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公告之一定金額，及報經許可之文號 

本基金會民國 109年度，對獎勵或捐贈對象當累計獎勵或捐贈金額，均未達財

團法人法第 21條第 2項第 3款公告之金額(現為 500萬元)。 

十三、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基金會截至董事會通過財務報表日，未有重大期後事項。 

十四、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終結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重要訴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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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附屬作業組織之財務資訊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附屬作業組織。 

十六、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制度之重

大改革。 

十七、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重大影響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9年 12月 31日止，未有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重大影響。 

十八、其他為避免誤解或有助於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所必要說明之事項 

首次適用「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重分類說明 

本基金會 107年度首次適用「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比較期間之資產負債表淨

值項目，經重分類如下 

資產負債表(106年 12月 31日) 

原會計項目 重分類會計項目 

基金(財產總額) 永久受限淨值 

累積餘絀 未受限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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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所得稅
	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四條規定，因本基金會之基金總額全由內政部所捐助，不受使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之限制，故非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完全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本基金會對於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收支，所得稅費用包括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並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之項目相關之當年度及遞延所得稅，係分別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
	1.當期所得稅
	本期及前期依課稅所得計算之應付所得稅尚未支付之範園，認列為當期所得稅負債；若本期及前期已付金額超過該等期間應付金額，則超過部分認列為當期所得稅資產。當期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係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並適用之稅率及稅法所計算預期應付或可回收之所得稅金額衡量。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係於次年度經股東會通過盈餘分配案後，始就實際盈餘之分配情形，認列未分配盈餘之所得稅費用。
	2.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就資產及負債之課稅基礎與帳面金額間之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並按暫時性差異預期迴轉期間，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之適用稅率衡量。
	對於未使用之課稅損失、所得稅抵減以及可減除之暫時性差異，在未來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可供使用之範圍內，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加以重新檢視評估調整。
	四、會計政策變更之理由及影響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會計政策變更情事。
	五、受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限制者，應註明其限制、時效及有關事項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受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限制情事。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此分類標準之表達，業已併入三、衡量基礎及其他重大會計政策說明。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八、淨值之變動及重大事項
	(一)永久受限淨值
	本基金會87年12月16日辦妥法人登記，登記財產總額為10億元，截至109年12月31日止，登記財產總額為10億元，列為永久受限淨值。
	(二)未受限淨值
	本基金會無指定用途淨值，未受限淨值均為累積結餘，109年1月1日餘額為47,329,416元，本年度稅後餘絀13,085元，截至109年12月31日止，未受限淨值-累積結餘為47,342,501元。
	九、投資相關資訊
	十、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
	十一、重大災害損失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重大災害損失。
	十二、獎勵或捐贈之對象、金額與當年獎勵或捐贈累計額度達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公告之一定金額，及報經許可之文號
	本基金會民國109年度，對獎勵或捐贈對象當累計獎勵或捐贈金額，均未達財團法人法第21條第2項第3款公告之金額(現為500萬元)。
	十三、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基金會截至董事會通過財務報表日，未有重大期後事項。
	十四、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終結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重要訴訟案件。
	十五、附屬作業組織之財務資訊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附屬作業組織。
	十六、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止，未有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十七、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重大影響



